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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擬進行之關連交易 

作為新增有限合夥人向基金出資 

 

 

董事會於2020年12月22日通過決議，批准天潤啟航作為新增有限合

夥人投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認繳出資金額為人民幣10億元；以及天潤

啟航將出資人民幣300萬元與相關合作方共同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作

為新增普通合夥人，向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出資並管理專項子基金。各方

認繳出資後，三峽清潔能源基金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45.045億元。 

 

於本公告日期，（i）中國三峽新能源持有本公司 445,008,917股 A股

股份，占公司縂發行股本 10.53%，（ii）中國長江三峽持有中國三峽新能

源 70%的股份，（iii）中國長江三峽持有三峽資本 30%以上的股份。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三峽資本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天潤啟航作為新

增有限合夥人投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天潤啟航作為新增有限合夥人投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及投資新設合

資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

但豁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各合夥人須各自履行決策程序方可簽署合夥協議，因此目前合

夥協議尚未正式簽署。待合夥協議內容及條款最終確定並簽署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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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一步刊發公告。 

 

 

一、緒言 

 

董事會於2020年12月22日通過決議，批准天潤啟航作為新增有限合夥

人投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認繳出資金額為人民幣10億元；以及天潤啟航

將出資人民幣300萬元與相關合作方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作為新增普通

合夥人，向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出資並管理專項子基金。各方認繳出資後，

三峽清潔能源基金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45.045億元。 

 

由於各合夥人須各自履行決策程序方可簽署合夥協議，因此目前合夥

協議尚未正式簽署。待合夥協議內容及條款最終確定並簽署後，公司將進

一步刊發公告。 

 

二、基金的相關情況 

 

（一）三峽清潔能源基金 

 

1、基本情況 

 

三峽清潔能源基金於2017年6月19日註冊備案成立，普通合夥人為三

峽建信。現階段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各合夥人認繳出資列表如下所示（以工

商登記備案信息為依據）： 

 

 

序

號 
合夥人名稱 

合夥人 

性質 

認繳出

資額

（人民

幣萬

元） 

認繳出資

比例 

認繳

出資

形式 

1 
三峽建信（北京）投資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夥

人（GP） 
100 0.04% 貨幣 

2 
三峽資本控股有限責任

公司 

有限合夥

人（LP） 
250,000 99.96% 貨幣 

總計 250,100 100.00%  

 

嘉興睿灝已與三峽資本、三峽建信簽訂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合夥協議，

作為有限合夥人出資人民幣250萬元，截至本公告日尚未辦理工商變更。變

更工商登記完成後，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各合夥人認繳出資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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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合夥人名稱 

合夥人 

性質 

認繳出

資額

（人民

幣萬

元） 

認繳出資

比例 

認繳

出資

形式 

1 
三峽建信（北京）投資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夥

人（GP） 
100 0.04% 貨幣 

2 
三峽資本控股有限責任

公司 
有限合夥

人（LP） 

250,000 99.86% 貨幣 

3 

嘉興睿灝清潔能源股權

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 

250 0.10% 貨幣 

總計 250,350 100.00%  

 

2、已有投資情況 

 

截至本公告日，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已投資五家企業股權，包括三峽桑

尼（杭州）新能源有限公司、萬江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溧陽天目先導電

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另認繳七家有限合夥企業部分份額，包括睿源清

潔能源投資（天津）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三峽南都儲能投資（天津）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等。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已有投資部分簡稱為（「原有投

資」）。 

 

3、財務資料 

 

截止2020年9月30日，三峽清潔能源基金未經審計主要財務資料：資產

總額人民幣52,404.40萬元，資產淨額人民幣52,404.40萬元，投資收益人民

幣1,453.56萬元，淨利潤人民幣866.08萬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三峽清

潔能源基金經審計主要財務資料：資產總額人民幣69,378.67萬元，資產淨

額人民幣68,651.20萬元，營業收入人民幣2,411.97萬元，稅後淨利潤人民幣

1,741.85萬元，稅前淨利潤人民幣1,741.85萬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三

峽清潔能源基金經審計稅前淨利潤人民幣2,018.51萬元，稅後淨利潤人民

幣2,018.51萬元。 

 

（二）三峽清潔能源基金的調整 

 

根據合夥協議，天潤啟航擬與國開新能源增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分

別認繳出資人民幣10億元，三峽資本以其原有認繳出資人民幣25億元中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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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繳的人民幣10億元出資，上述三方合計出資人民幣30億元。同時，天潤

啟航擬與相關方共同出資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成為該基金的普通合夥

人之一。 

 

投資後三峽清潔能源基金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45.045億元，設有兩

名普通合夥人，分別為三峽建信及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有限合夥人包

括三峽資本、天潤啟航、國開新能源、嘉興睿灝。 

 

調整後各合夥人認繳出資列表如下： 

 

序

號 
合夥人名稱 

合夥人性

質 

認繳出

資額

（人民

幣萬

元） 

認繳出

資比例 

認繳出資

形式 

1 
三峽建信（北京）投資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夥

人（GP） 
100 0.02% 貨幣 

2 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 
普通合夥

人（GP） 
100 0.02% 貨幣 

3 
三峽資本控股有限責任公

司 

有限合夥

人（LP） 

250,000 55.50% 貨幣 

4 

嘉興睿灝清潔能源股權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 

250 0.06% 貨幣 

5 
天潤啟航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0 22.20% 貨幣 

6 國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2.20% 貨幣 

總計 450,450 100.00%  

 

上述出資額乃經各合夥人參考三峽清潔能源基金的投資總規模、各

合夥人各自的出資意向等因素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三）專項子基金的設立 

 

由於天潤啟航、國開新能源及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出資前三峽清潔

能源基金已有15.035億元基金投資（即前述「原有投資」）仍在運行，三峽

清潔能源基金將下設專項子基金，由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作為該子基金

的普通合夥人，專項子基金直接對外進行項目投資。專項子基金的投資方

向為國內風電電站、光伏電站及其他相關的新能源行業產業投資，優先關

注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各合夥人推薦的項目。專項子基金各合夥人認繳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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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如下： 

 

序

號 
合夥人名稱 

合夥人性

質 

認繳出資額

（人民幣萬

元） 

認繳出資

比例 

認繳

出資

形式 

1 
新設合資基金管

理公司 

普通合夥

人（GP） 
100 0.03% 貨幣 

2 
三峽清潔能源基

金 

有限合夥

人（LP） 
300,100 99.97% 貨幣 

總計 300,200 100.00%  

 

（四）基金主要情況 

 

1、基金名稱：三峽清潔能源股權投資基金（天津）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 

2、組織形式：有限合夥企業； 

3、基金規模：人民幣45.045億元； 

4、基金管理人：三峽清潔能源基金設兩位普通合夥人：新設合資基金

管理公司及三峽建信； 

5、出資方式：人民幣形式出資； 

6、出資安排：簽署基金合作協議後，天潤啟航、國開新能源、三峽資

本各實繳人民幣500萬，後續出資將根據通過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的項目

具體投資需求逐步完成實繳； 

7、投資方向：國內風電電站、光伏電站及其他相關的新能源行業產業

投資，優先關注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各合夥人推薦的項目； 

8、存續期限：基金整體存續期10年，其中投資期7年，退出期3年； 

9、管理模式： 基金設立投資決策委員會，共由5名委員組成，三峽建

信、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三峽資本、國開新能源、天潤啟航各聘任一

名，與本次基金合作有關的決議事項須一致表決通過。天潤啟航對於基金

擬投資擁有一票否決權。 

10、管理費 

投資期及退出期內，年度管理費為根據投資成本分攤比例分攤的實際

管理規模的1.5%。 

11、收益分配方案：基金取得的項目投資收入，除合夥人會議一致同

意以其他方式進行分配的之外，以項目對應的實繳出資額為基數，按照下

列順序進行實際分配： 

（1）首先返還有限合夥人于退出項目對應的實繳出資； 

（2）返還普通合夥人于退出項目對應的實繳出資； 

（3）向有限合夥人按照年化收益8%（單利）分配投資收益； 

（4）向普通合夥人按照年化收益8%（單利）分配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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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剩餘可分配收入的80%分配給有限合夥人，20%分配給普通合夥

人； 

（6）在出資人年化收益（單利）不足8%的情況下，普通合夥人不享

受投資收益分配；有限合夥人應得的投資收益部分在有限合夥人之間，根

據各自實繳出資比例分配。 

對於有限合夥人三峽資本、國開新能源、天潤啟航就其各自尚未實繳

的10億元共計30億元，不參與基金原有投資的投資成本、合夥費用分擔及

收益分配、虧損分擔，僅參與其實繳出資後專項子基金任何一項或多項投

資项目的投資成本、合夥費用分擔及收益分配、虧損分擔。 

12、回撥機制：如有限合夥人收益分配總額未達到其實繳出資總額與

其實繳出資總額按照8%（單利）的年化收益率計算所得的投資收益之和，

則普通合夥人應以其獲得的全部收益分成為限補足相應差額。 

（1）普通合夥人每次自基金取得收益分成時，應將收益分成金額的

50%存入以基金名義開立的監管帳戶，全體合夥人確認該金額歸屬于普通

合夥人，監管帳戶內的資金留存用於普通合夥人履行回撥義務。如基金終

止之前，有限合夥人已收回全部實繳出資額，並獲得不低於相當於其全部

實繳出資額8%（單利）的年化收益率總額的投資收益，則應將監管帳戶內

全部資金還付給普通合夥人。 

（2）基金存續期屆滿時，如普通合夥人存入監管帳戶的資金不足以履

行回撥義務，普通合夥人應退回其已獲得的收益分成，直至有限合夥人獲

得的收益分配總額達到其實繳出資總額與其實繳出資額按照8%（單利）的

年化收益率計算所得的投資收益之和，或普通合夥人的收益分成餘額為零。 

 

三、擬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相關情況 

 

天潤啟航、國開新能源、濱海財富及其相關方、三峽建信及管理團隊

計畫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本次合作的人民幣30億元基金投資相關

事宜。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萬元，其中天潤啟航

出資人民幣300萬元。各方擬議持股比例如下： 

 

股東名稱 三峽建信 
國開新能

源 

濱海財富及其相

關方 

天潤啟

航 

管理團

隊 

持股比例 30% 20% 10% 30% 10% 

 
過渡期基金管理：過渡期指在各合夥人簽署本次基金合作相關協議之

日起至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設立完成且成為三峽清潔能源基金普通合

夥人之日止。過渡期內，暫由三峽建信作為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唯一普通合

夥人及備案管理人。 

 

四、擬進行關連交易之理由及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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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與投資股權投資基金是在保證公司主營業務發展的前提下，依

託公司在風電領域的產業資源，借助專業投資機構以及合作方的行業資源、

基金運作及專業投資管理經驗，及時把握投資機會，拓展投資渠道，增加

投資收益，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綜合競爭力。同時，將進一步加強公司

產業經營與資本運營的協同發展，實現資本和經營的有機高效整合，符合

公司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 

 

本次參與投資股權投資基金使用公司自有資金，承擔有限風險，不影

響公司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 

 

本公司董事(包括全體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合夥協議的條款均屬公

平合理，項下交易在本公司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

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利益。 

 

五、有關本公司及擬簽訂合夥協議各方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風電機組研發、製造與銷售、風電服務及風電場投

資與開發。 

 

普通合夥人 

 

三峽建信，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非證券業

務的投資管理、諮詢及項目投資。三峽建信是由三峽資本和建信（北京）

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建信基管公司」）各出資 50%共同建立。目

前三峽建信由三峽資本和建信基管公司共同控制。 

 

有限合夥人 

 

國開新能源，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清潔能

源及節能技術開發、節能技術應用、批發光伏設備及配件；商務信息諮詢；

銷售機械設備、電子產品。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天津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

委員會。本公司持有天津勸業場（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津勸業」）5%以

上股份，津勸業的A股股票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津勸業持有國開新能

源100%的股份，因此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

司及天潤啟航為國開新能源的關聯方。但是，國開新能源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14A章下本公司的關連方。 
 

三峽資本，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實業投資、

股權投資、資產管理、投資諮詢。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國務院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嘉興睿灝，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清潔能源



8 
 

領域的非證券業務的投資、投資諮詢。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七名自然人，

分別為郎立研、余操、吳文鏑、鄒巍、皇才進、毛凱軍、羅迅共同出資設

立，無實際控制人。  

 

天潤啟航，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投資管理、

項目投資、資產管理、投資諮詢、企業管理諮詢、風力發電項目及其他新

能源項目的技術諮詢、技術服務。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其他合作方（擬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之股東） 

 

濱海財富，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投資管理

和諮詢。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自然人楊睿。 

 

按董事所知所信，並經過所有合理查詢，於本公告日期，除上述披露

內容外，其他合作方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際控制人分別爲本公司及其關連

人士以外的獨立第三方。 

 

六、上市規則之含義 

 

於本公告日期，（i）中國三峽新能源持有本公司 445,008,917 股 A 股

股份，占公司縂發行股本 10.53%，（ii）中國長江三峽持有中國三峽新能源

70%的股份，（iii）中國長江三峽持有三峽資本 30%以上的股份。因此，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三峽資本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天潤啟航作為新增有

限合夥人投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天潤啟航作為新增有限合夥人投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及投資新設合

資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但豁

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公司董事盧海林先生因擔任中國三峽新能源總會計師兼總法律顧問

兼董事會秘書，故在董事會就上述交易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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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意另有指示，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A股」 

 

公司發行的普通股，以人民幣計值，每股面值人

民幣1.00元，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和交易； 

 

「濱海財富」 天津濱海新區財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會」 公司董事會； 

 

「國開新能源」 國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長江三峽」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的公司，為中國三峽新能源的母公司； 

 

「中國三峽新能源」 中國三峽新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公司主要股東

之一； 

  

「公司或本公司」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3月26日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股票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交易，A股股票於深

圳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含義； 

  

「董事」 公司的董事； 

 

「集團」 公司及其子公司； 

  

「嘉興睿灝」 嘉興睿灝清潔能源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一家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團隊」 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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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

司」 

 

由三峽建信，天潤啟航，國開新能源，濱海財

富及其相關方，管理團隊，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合夥協議」 （i）三峽建信，三峽資本，嘉興睿灝，天潤啟航

和國開新能源將就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出資達成

的合夥協議，及（ii）待新設合資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後與上述各方就三峽清潔能源基金出資進

一步達成的合夥協議。上述合夥協議將包含本集

團出資三峽清潔能源基金的條款；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公告所指「中國」不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和台灣地區；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工商」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股東」 公司股東；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三峽資本」 三峽資本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長江三峽持股30%

以上的公司； 

 

「三峽建信」 三峽建信（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長江

三峽持股30%以上的公司； 

 

「三峽清潔能源基金」 三峽清潔能源股權投資基金（天津）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天潤啟航」 
天潤啟航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11 
 

公司秘書 

 

北京，2020年12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王海波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高建軍先生、盧海林先生及董真瑜女士；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魏煒
先生及楊劍萍女士。 

 

 


